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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第 35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4年 6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地點：本會 2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許主任委員育寧              邱委員惠美 

王委員如玄                   葉委員毓蘭(請假) 

陳委員嘉興                   吳委員秀光(請假) 

趙委員永茂                   陳委員順成 

簡委員之洋                   俞委員人明 

董委員金興                   洪委員清暉(請假)                 

列席人員： 

江總幹事俊霆                 黃召集人陽壽 

黃副總幹事堯章               許組長苑杰 

顏秘書耀明                   陳秘書耀川 

吳組長朝穗                   林主任建欣 

鄭主任婕妤                   吳主任仲明 

莊主任建築                    

主席：許主任委員育寧                     記錄：陳清青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內容詳如議程): 

(一)報告內容確認備查。 

(二)主席裁示: 

1.對於上次會議通過之 18件裁罰案，請依行政程序繼續執行。 

2.對於跨選舉區設置競選辦事處之適法性，本會已函請中央選舉

委員會釋示，另就本類型之裁罰案件，當事人已提出訴願，惟

中央選舉委員會尚未做成決定，故請業務單位與中央選舉委員



                                   2  

會協調，期能在辦理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前(104

年 11月 23日)，對前述訴願案做成決定，嗣後對相關案件能

有明確規範，俾利遵循。 

3.針對候選人競選宣導品之定義，應為全國一致性，故本會應遵

照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示辦理；另請業務單位對各類裁罰案例及

應行注意事項，對候選人及選舉人，再加強宣導。 

4.對於明訂違規案裁罰標準，中央選舉委員會雖函覆有其困難

度，但期責成業務單位，就本會以往各類裁罰案例，擬訂本會

的參考標準資料庫。 

二、 各組室工作報告(內容詳如議程): 

（一）第一組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1.請業務單位就驗票過程，自我檢討開票及計票之缺失態樣，

以便在往後選舉之教育訓練時，加強宣導。 

2.請確實檢視本市各投開票所需設置無障礙設施之情形，並及

早因應。 

3.對新增設之投開票所，請確實依選罷法相關規定商借，另對

以往有不良反映之場所，亦需一併考量其適用性，以避免衍

生爭議。 

（二）第四組工作報告: 

案由:郭○○女士因不服本會裁罰處分而提起訴願案，經中央

選舉委員會以訴願為有理由，決定原處分撤銷，報請公

鑒。 

說明: 

1.緣郭女士係 103年新北市里長選舉候選人，因於競選活動

期間設立於○○區自強路 72號之競選辦事處，未向本會登

記，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第 1項規定，經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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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以新臺幣 10萬元罰鍰之處分。郭女士則以系爭場所為僅

供朋友、鄰居休閒聯誼之用，並非競選辦事處為由，而提

起本件訴願。 

2.案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以，據訴願人檢附之圖片資料，

系爭處所張貼有「○○里民社區聯誼處」字樣，室內擺設

為餐桌及球桌等物品，在外觀上並無訴願人就選舉相關事

物之佈置，究系爭處所是否為競選辦事處，尚非無疑?爰認

訴願為有理由，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

法之處理」。 

3.按原裁罰處分既經中央選舉委員會訴願決定撤銷，而本會

又乏足以證明訴願人違法之證據。是以，本案擬不另為處

分，並退還訴願人繳納之罰鍰。 

決定: 

1.照案通過，本案不另為處分，並退還訴願人繳納之罰鍰。 

2.嗣後對同類檢舉案件，以本案之審查標準為範例，除請檢

舉人及被檢舉人提供相關事證外，本會查證過程亦應謹慎

周延，以避免因誤判而造成行政資源耗費及影響當事人權

益。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103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三峽區○○里長候選人林○

○先生印發之競選文宣品，未親自簽名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候選人印發

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應親自簽名。違反者，依同

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

罰鍰。次查中央選舉委員會 97 年 1 月 4 日中選法字第

0970000022 號函示以，競選文宣僅以通常之印刷字體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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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法定之簽名方式。 

二、 按上開規定之規範期間，係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本案選舉，

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為 103年 11月 24日至 28日。 

三、 民眾於 103年 12月 12日舉發，候選人林○○於競選活動期間

所印發之宣傳品 5件，未親自簽名。本會旋於當日函請林○○

先生陳述意見，林先生於 12月 22日向本會陳述以，該文宣品

於 103年 10月 23日至 11月 20日止印發，顯非於競選活動期

間內所為，應不予處罰。 

四、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21 次會議決議以，本案尚乏明確事證，

請檢舉人提供候選人林○○發送本案宣傳品之確切時間、地點

或其他證明；請被檢舉人林○○提供本案宣傳品之送印訂單或

出貨單或發票等證明，再行審議。本會遂於 104 年 1 月 26 日

就決議事項，函請兩造回復。 

五、 被檢舉人林○○先生於 104 年 1 月 31 日回復本會以，有關本

人宣傳品未親自簽名於 103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0 日止印

發，提供佐證資料陳述如下： 

(一)"改變 change "，10月 23日發送。 

(二)"你有爭取嗎?嘜擱騙啦!"，10月 31印發。 

(三)"講清處、說明白"，11月 10日印發。 

(四)"又騙很大"，11月 10日印發。 

(五)"有建設嗎?有做事嗎?騙很大"，11月 20日印發。 

如附「圖文影印行收據」、「溫成美工印刷有限公司送件

單及銷貨單影本」。因此本人未親自簽名文宣之行為，顯

非於競選活動期間內所為，應不予處罰。 

六、檢舉人則於 104年 2月 3日回復本會以，候選人林○○有兩份

文宣，確於 103 年 11 月 25 日及 27 日投遞於本里各住戶信箱

之中。"有建設嗎?有做事嗎?騙很大"文宣品，於 103 年 11 月

25 日投遞；"又騙很大"文宣品，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投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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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尚提供 103 年 11 月 21 日及 25 日福利旺公寓大廈工作

日誌表，11月 21日之日誌，雖記載「昨天晚上林○○進入社

區，逐戶按門鈴贈送廣告品拉票」之內容，惟查該日尚非里長

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而 11月 25日之工作日誌，載有「晚上

在社區見到林○○背著擴音器走出來」之內容，並未有記載被

檢舉人林○○發送宣傳品之相關情事。 

七、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22 次會議決議，本案違法證據不足，建

議不予處罰。 

八、檢附本案之相關文件。 

提案單位：第四組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不予處罰。 

 

第二案：103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鶯歌區○○里長候選人蘇○

○先生涉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活動案，請討論。 

說  明: 

一、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任何人不得於投票

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反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

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而所稱「競選或助

選活動」，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0 年 2 月 10 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0484 號函示，係指一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

選人當選之行為，至其態樣為何，並非所問。 

二、按本案選舉投票日為 103 年 11 月 29 日。 

三、民眾於 104 年 1 月 26 日檢送光碟，檢舉鶯歌區○○里長候選人

蘇○○，於投票日在鶯歌區○○里設於林長壽圖書館之投票所

必經之路旁，公然拜票干擾勸誘他人投票，嚴重影響里民投票

的公平性，觸犯選罷法。 

四、本會遂函請蘇○○先生就本案陳述意見，蘇先生於 104 年 2 月

9 日及 2 月 24 日向本會陳述如下： 

(一)104 年 2 月 9 日之陳述: 



                                   6  

1.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欲禁止候選人於投票日從事之競選

活動，應以候選人「意圖自己當選」所為之行為。 

2.投票日下午，陳述人投票完後，於林長壽圖書館(投票所)外，

巧遇鄰長陳○○，因二人為熟識，與其寒暄、聊天，此屬一

般人社會生活中之正當行為，且並未有「意圖自己當選」而

勸誘其投票予陳述人之行為。 

3.緃行為人具有候選人之資格，如該行為係行為人行為當時之

社會地位與社會生活內容之必要範圍，且該行為內容無法認

定有為候選之身分地位進行宣傳之內容，即不得認為屬於「競

選活動」之範圍。 

(二) 104年 2月 24日之陳述: 

1. 檢舉影片中之斜坡道路，往下方為投票所設置處，陳述人所

在位置，為斜坡道路中段之側，陳述人係對已經投票完畢，

自投票所離開並經過該處之里民寒暄，尚難認陳述人之行為

係屬「為求自己當選」之競選行為。 

2. 至於影片中身穿白色外套，偕同一名持傘婦女走下斜坡之男

子，該名男子先主動向陳述人招手，陳述人則與其點頭致意

之互動行為。緃認有所不妥，惟並未有具體之競選行為(言

論或動作)，亦尚難認陳述人之行為係屬「為求自己當選」

之競選行為。 

五、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22次會議決議，候選人蘇○○先生之行

為，雖有不妥，惟違法證據不足，建議不予處罰。 

六、檢附本案之檢舉光碟及相關文件。 

提案單位：第四組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不予處罰。 

肆、臨時動議: 

一、 黃副總幹事堯章提: 

案由:辦理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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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以每月召開 1次委員會為原則。 

說明: 

一、上述選舉之選舉期間，中央選舉委員會訂為 5 個月，自 104

年 9月 16日至 105年 2月 15日。 

二、在此期間本會將擬訂多項須知、要點、注意事項及辦理候選

人資格審查、政見發表會、選舉違規裁罰等議案，需提請委

員會審查。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在選舉期間自 104年 9月至 105年 2月，以每月

召開 1次委員會為原則。 

二、針對候選人消極資格審核，如有涉及刑事案件者，請確實掌

握、主動積極瞭解案件發展動態，以免因行政作業之空窗

期，使委員會審核有誤差，造成候選人誤解有選舉不公之情

形。 

二、 許組長苑杰提: 

案由:有關本組工作報告第 1 點，對 6 件各地方法院裁定辦理驗票

之選舉區，如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7 條、第 74 條適用

時，建請授權本會主任委員依法院判決意旨核可，先行辦理

抽籤或重行公告當選人事宜。 

決議: 

一、 照案通過，對於辦理驗票之案件，同意依法院判決結果先行

辦理後續之行政事宜，後續再向委員會提出報告。 

二、 請業務單位對於驗票結果有效或無效判斷錯誤之態樣，及法

院對爭議票的判斷案例，一併收集臚列，如前第一組工作報

告之裁示，於辦理工作人員講習訓練時，加強宣導。 

三、 陳委員嘉興提: 

案由:為因應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之需，對於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3項所訂之使用管理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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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議提高其法的位階為管理規則，並請新北市政府提早

訂定。 

決議: 

一、候選人競選看板、旗幟之設置，對都會型之城市而言，在考

量市容整潔、景觀及安寧等因素下，要求將越來越嚴謹，另

在雙北共同生活圈概念下，對此管理之作法，期與台北市能

趨於一致。 

二、對於本案之訂定，本會應自訂期程，積極主動協調新北市政

府環保局及工務局提早研議，並請總幹事及副總幹事協助掌

握時效，若遇困難，請提早反映，共同來解決問題。 

三、對於本案法的位階是否提升，期先與台北市選舉委員會達成

共識，再行商議。 

四、 黃召集人陽壽提: 

案由:對於候選人消極資格函送查證機關查證時，建議於文中強調

若有新案成立時，請務必告知。 

決議:如召集人之建議，請業務單位行文時增加提醒字句，除此之

外，亦請業務單位如臨時動議一之決議，積極詢問，避免造

成候選人資格之審查誤失。 

 

伍、散會:上午 12時 5分。 


